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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經濟部水利署 函
地址：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2段501號

聯 絡 人：洪啟盛

聯絡電話：04-22501264　#264

電子信箱：a630270@wra.gov.tw

傳 真：22501613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5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經水河字第109160605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（請至網址http://download.wra.gov.tw/appendix 下載附件【登入序號：

606054】）

主旨：檢送「逕流分擔技術手冊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旨揭手冊提供各級主管機關依「水利法」及「逕流分擔實

施範圍與計畫之審定公告及執行辦法」擬訂逕流分擔評估

報告及逕流分擔計畫之參考，檔案已同步置於本署全球網

(https://www.wra.gov.tw/)業務專區/水利法修正新增逕

流分擔與出流管制項下。

正本：經濟部水利署各所屬機關、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國家發展委員會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交通部、教育

部、內政部營建署、內政部地政司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、國防部、行政院環境保

護署、文化部、科技部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客家委員會、國立故宮博物院、海洋

委員會、經濟部逕流分擔審議會委員、本署總工程司室、本署主任秘書室、本署

綜合企劃組、本署水文技術組、本署水源經營組、本署河川海岸組、本署保育事

業組、本署工程事務組、本署水利行政組、本署土地管理組、本署水利防災中心

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臺北市政府 1090521

*AAAA1090122282*


